关于受理苏金磊等14人申请工伤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一、第十三师红星医院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苏金磊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苏金磊，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护士。受伤时间：2026年4月11日，受伤地点：第十三师新星市火箭农场安全路优胜谷市场路段处，受伤部位：左手部、面部、头部、左肩部、右髋部，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哈密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苏金磊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4月11日8时50分许，苏金磊驾驶摩托车上班途中，行至火箭农场安全路优胜谷市场路段处，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二、第十三师红星医院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红星医院热比亚木·哈德尔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热比亚木·哈德尔，性别：女，年龄：42岁，工作岗位：医生。受伤时间：2026年2月25日，受伤地点：红星医院中原楼三楼32号诊室，受伤部位：尾骨，主要原因：摔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2月25日12时38分，热比亚木·哈德尔在红星医院中原楼三楼32号诊室坐诊写病历时，椅子往后滑动不慎摔倒，导致其受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诊治。
三、第十三师公安局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公安局常有花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常有花，性别：女，年龄：38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3月27日，受伤地点：龙泉派出所食堂厨房，受伤部位：左手，主要原因：割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3月27日11时40分，常有花在龙泉派出所食堂厨房备餐时，刀具不慎割伤左手手指，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四、第十三师公安局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公安局阿里木江·艾外都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里木江·艾外都，性别：男，年龄：28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5年5月27日，受伤地点：陶家宫桂兰小学门口处向东100米路段处，受伤部位：颈部、头部，主要原因：单车事故。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5年5月27日20时17分，阿里木江·艾外都驱车前往新星市公安局科信部门递交文件后，于陶家宫桂兰小学门口处向东100米路段处，发生单车事故，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五、第十三师公安局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公安局包尔江·阿德拉恒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包尔江·阿德拉恒，性别：男，年龄：26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3月25日，受伤地点：红山农场武装部体育馆，受伤部位：左膝，主要原因：扭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3月25日17时许，包尔江·阿德拉恒在红山农场武装部体育馆参加“青春逐梦·球场争锋”篮球比赛时，不慎扭伤左膝，送至巴里坤县人民医院救治。
六、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颉建国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颉建国，性别：男，年龄：51岁，工作岗位：普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5日，受伤地点：生产车间4号刮板机处，受伤部位：右手，主要原因：挤压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3月5日21时10分许，颉建国在生产车间发现4号刮板机链子跑偏，吊刮板机水封盖子时，右手小拇指不慎卡进水封槽卡槽中，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七、哈密屹利煤化工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屹利煤化工有限公司王迪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迪，性别：女，年龄：35岁，工作岗位：人事专员。受伤时间：2026年4月12日，受伤地点：公司办公楼内楼梯间，受伤部位：骶骨部，主要原因：摔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4月12日12时46分，王迪在哈密屹利煤化工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查看培训情况，下楼时不慎摔倒，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八、哈密宝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宝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永强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柳永强，性别：男，年龄：43岁，工作岗位：水电施工员。受伤时间：2026年4月16日，受伤地点：哈密市新星湘江路瑞惠园北门路段处，受伤部位：左锁骨、左膝，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哈密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柳永强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4月16日12时20分许，柳永强在幸福城营销中心三楼会议室参加学习时，接到质检通知后，骑行电动车前往施工现场，行至哈密市新星湘江路瑞惠园北门路段处，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4月19日在哈密市中心医院诊治。
九、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程俊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程俊，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消防安装工。受伤时间：2025年9月21日，受伤地点：哈密东站扩能改造工程ZQ标段项目一工区，受伤部位：胸腹部，主要原因：重物压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9月21日10时许，在哈密东站扩能改造工程ZQ标段项目一工区作业时，钢筋水泥柱倾倒，不慎被砸，导致其受伤，送至哈密市中心医院救治。
十、哈密新意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新意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李世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世芳，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保洁工。受伤时间：2025年6月10日，受伤地点：伊吾县淖毛湖镇胡杨大道与兴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处，受伤部位：左眼、头部、面部、肩部、胸部，主要原因：交通事故。伊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李世芳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6月10日19时15分，下班乘坐工友王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回宿舍，途径伊吾县淖毛湖镇胡杨大道与兴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处，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十一、新星润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星润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郭少敏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郭少敏，性别：男，年龄：42岁，工作岗位：铲车司机。受伤时间：2025年12月31日，受伤地点：新星润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受伤部位：右足，主要原因：扭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12月31日17时许，在新星润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打黄油时，从铲子中间外翻时，不慎扭伤右足，导致其受伤。2026年1月8日在巴里坤县人民医院诊治。
十二、新疆卡力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卡力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吾甫尔·吾守尔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吾甫尔·吾守尔，性别：男，年龄：49岁，工作岗位：大车司机。受伤时间：2025年1月21日，受伤地点：新疆卡力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伤部位：上肢、下肢、头部、肩部、胸部，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吾甫尔·吾守尔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人力资源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意见（二）第八条第四项，吾甫尔·吾守尔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时限内。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1月19日，新疆卡力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排吾甫尔·吾守尔驾驶新L5017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该车装货，从哈密市出发至甘肃金昌市。2025年1月21日21时04分，行驶至连霍高速下行2213公里150米处，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送至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十三、新星市玉丰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星市玉丰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姚德山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姚德山，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消防安装工。受伤时间：2025年11月28日，受伤地点：新疆华章铝业有限公司厂区办公楼，受伤部位：左膝，主要原因：摔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5年11月28日10时许，在新疆华章铝业有限公司厂区办公楼安装消防栓管道时，因地面湿滑，在楼梯间不慎摔倒，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十四、巴州志胜宏泰劳务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巴州志胜宏泰劳务有限公司阿卜杜萨拉木·图尔荪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卜杜萨拉木·图尔荪，性别：男，年龄：26岁，工作岗位：安装工。受伤时间：2026年4月6日，受伤地点：红星一场五连新装工艺园区，受伤部位：右膝，主要原因：摔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6年4月6日13时许，在红星一场五连新装工艺园区钢结构安装时，攀爬梁柱，不慎摔倒，导致其受伤，送至哈密市中心医院救治。


